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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泰海通证券”）编制本报告的

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南京滨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、“公

司”）对外公布的《南京滨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报告》等相关公开信

息披露文件、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

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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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

一、发行主体名称 

南京滨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

Nanjing Riverside Investment & Development Co.,Ltd 

二、公司债券概况 

（一）南京滨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

债券(第一期) 

债券代码 185818.SH 

债券简称 22滨江 G1 

债券期限（年） 5 

发行规模（亿元） 5.00 

债券余额（亿元） 5.00 

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3.99% 

调整票面利率时间（如发行人行使票

面利率调整权） 
不适用 

调整后票面利率（如发行人行使票面

利率调整权） 
不适用 

起息日 2022年 05 月 30日 

还本付息方式 

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

利，每年付息一次；最后一期利息随

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

付息日 
每年的 05月 30日，如遇法定节假

日，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

担保方式 - 

发行时主体评级 

AA+ 

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

司 

发行时债项评级 无债项评级 

 

（二）南京滨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

债券(第二期) 

债券代码 137696.SH 

债券简称 22滨江 G2 

债券期限（年） 5 

发行规模（亿元） 4.00 

债券余额（亿元） 4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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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3.60% 

调整票面利率时间（如发行人行使票

面利率调整权） 
不适用 

调整后票面利率（如发行人行使票面

利率调整权） 
不适用 

起息日 2022年 08 月 26日 

还本付息方式 

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

利，每年付息一次；最后一期利息随

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

付息日 
每年的 08月 26日，如遇法定节假

日，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

担保方式 - 

发行时主体评级 

AA+ 

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

司 

发行时债项评级 无债项评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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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发行人 2024 年度经营与财务状况 

一、发行人基本情况 

发行人名称 ： 南京滨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： 吉万军 

注册资本（万元） ： 511,506.18 

注册地址 ：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铜井镇牧龙 

二、发行人 2024 年度经营情况 

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：高科技产品、经济园区的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；

园林绿化工程及相关经济信息服务；建筑材料销售；投资水务产业；水利基础

设施的开发、投资、规划、经营、管理；水利工程建设及水利设施的维护；水

利工程施工；产业投资，实业投资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一般项目：住房租赁(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

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 

2024 年度，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90,893.94 万元，产生营业成本

176,526.20 万元。2024 年度，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 31,739.53 万元，实现净利

润 31,655.75万元。 

三、发行人 2024 年度财务状况 

发行人 2024年和 2023年主要会计数据以及财务指标列示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主要会计数据

及财务指标 
2024 年度/末 2023 年度/末 

本期比上年同

期增减（%） 
变动原因 

总资产 5,112,255.92 5,093,478.12 0.37 - 

总负债 3,103,130.35 3,197,362.10 -2.95 - 
净资产 2,009,125.57 1,896,116.02 5.96 - 
归属于母公司

股东的净资产 
2,009,006.91 1,894,433.49 6.05 - 

期末现金及现

金等价物余额 
103,656.74 190,864.38 -45.69 

主要系经营活

动现金流大额

流出所致 
营业收入 190,893.94 160,456.70 18.97 - 
营业成本 176,526.20 149,474.61 18.10 - 
利润总额 32,158.02 33,182.25 -3.09 - 
净利润 31,655.75 31,486.92 0.54 - 

归属母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 
31,680.01 31,477.46 0.64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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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会计数据

及财务指标 
2024 年度/末 2023 年度/末 

本期比上年同

期增减（%） 
变动原因 

经营活动产生

的现金流净额 
-384,030.58 179,170.78 -986.92 

主要系支付其

他与经营活动

有关的现金剧

增所致 

投资活动产生

的现金流净额 
-17,601.35 -35,331.97 50.18 

购 建 固 定 资

产、无形资产

和其他长期资

产支付的现金

大幅减少所致 

筹资活动产生

的现金流净额 
314,424.30 -103,935.92 402.52 

吸收投资、取

得借款的现金

大幅增加所致 
资产负债率

（%） 
60.70 62.77 -2.07 - 

流动比率

（倍） 
4.79 3.19 1.60 - 

速动比率

（倍） 
3.48 2.30 1.18 - 

注：上述财务指标计算方法如下：  

1.资产负债率=负债合计/资产总计*100% 

2.流动比率=流动资产/流动负债  

3.速动比率=（流动资产-存货）/流动负债 

四、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

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，发行人发行的各类债券及债务融资工具均未出现延

迟支付到期利息及本金的情况，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，发

行人偿债意愿及偿债能力正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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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

况 

一、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

22 滨江 G1、22 滨江 G2 募集资金前期已使用完毕，本报告期内不涉及募集

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。 

二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22滨江G1、22滨江G2募集资金前期已使用完毕，本报告期内不涉及使用。 

三、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核查 

22滨江G1、22滨江G2募集资金前期已使用完毕，本报告期内不涉及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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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公司债券增信措施、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及执行

情况 

一、公司债券增信措施有效性 

22滨江 G1、22滨江 G2为无担保债券。 

二、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及执行情况  

为了充分、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，发行人为 22滨江 G1、22滨江

G2的按时、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，包括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、

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、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、发行人承诺等，形

成了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施，详见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“第十节 投

资者保护机制——六、偿债保障措施”。 

报告期内，本次债券增信措施和偿债保障措施较募集说明书中相关内容没

有重大变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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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

一、本息偿付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国泰海通证券在本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，

足额付息兑付，未发生发行人不能偿还公司债券的情况。 

发行人报告期内付息/行权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年 

债券

代码 

债券

简称 
付息日 

债券

期限 

行权

日 
到期日 报告期内付息/行权情况 

185818

.SH 

22滨

江 G1 

2024 年

05月 30

日 

5.00 

报告期

内未行

权 

2027年

05月 30

日 

发行人已于 2024 年 05月

30日按时完成上年度付息

工作 

137696

.SH 

22滨

江 G2 

2024 年

08月 26

日 

5.00 

报告期

内未行

权 

2027年

08月 26

日 

发行人已于 2024 年 08月

26日按时完成上年度付息

工作 
注：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；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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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发行人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，未召开债券持有

人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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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

本次债券无跟踪评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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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及募集说明书中约定

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

一、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 
报告期内，针对我司受托的公司债券，发行人按照主管机关的相关要求披

露了以下公告：  

1．《南京滨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中期报告(2024年)》 

2．《南京滨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4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》 

3．《南京滨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年年度报告》 

4．《南京滨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审计报告（2023年度）》 

二、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

（一）投保条款触发情况 

1.22滨江 G1 

针对投资者权益保护，发行人设置了交叉保护条款，详见本期债券募集说

明书“第十节 投资者保护机制——一、交叉保护承诺；二、救济措施”。本报

告期内，本期债券未触发上述投保条款。 

2.22滨江 G2 

针对投资者权益保护，发行人设置了交叉保护条款，详见本期债券募集说

明书“第十节 投资者保护机制——一、交叉保护承诺；二、救济措施”。本报

告期内，本期债券未触发上述投保条款。 

（二）特殊约定触发情况 
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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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

国泰海通证券作为 22 滨江 G1、22 滨江 G2 的受托管理人，积极履行受托管

理工作职责，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。报告期内国泰海通证券遵照监管机

构相关要求对发行人开展了存续期信用风险排查工作，根据《公司债券受托管

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等有关规定和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等约定，通过舆情监测、

业务提示及现场回访等方式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、

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等，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、受托管理

协议中约定的义务。 

特别地，报告期内国泰海通证券针对本期债券披露了以下报告： 

1．《南京滨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

(2023年度)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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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

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

报告期内，发行人未发生与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，国泰海

通证券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，将持续关注发行人相关情况，

督促发行人按主管机关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约定履行相关义务。 

  




